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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 GB 4717-2005《火灾报警控制器》于 2005 年发布，2006 年实施，标准对

规范该类产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消防电子行业发展迅速，消防电子产品的智

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火灾报警控制器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的消防安全意识也不断提高，消防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有关部门纷纷出台各种法规制度加强建筑设施消防安全的管理。火灾报警控制器

作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核心产品，在国内诸多大型建筑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了适应

市场的发展需要增加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相关功能，修订该产品标准，以保证产品的整体

质量。为此，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批准下达了国家标准 GB 4717《火灾报警控制器》

的修订计划（计划编号：20140184-Q-312）。 

2. 主编、参编单位情况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本文件起草单位有：应急管理部

沈阳消防研究所、英宏消防技术（福建）有限公司、北京利达华信电子有限公司、深圳

市泰和安科技有限公司、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赋安安全系统有

限公司、西安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蚌埠依爱消防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秦皇岛尼特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3. 起草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 

2013 年 3 月-5 月，通过调研，并征集了火灾报警控制器生产企业、消防管理机构和

火灾原因鉴定机构的意见，形成了标准草案。 

2） 征求意见阶段 

根据应急管理部 2013 年下达的科研计划，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及时组成课题

组，承担编制任务。经过调查研究，收集国内外有关信息和资料及标准，通过分析、研

究、讨论，并做了大量的验证工作，于 2013 年 5 月，通过工作会议，形成了标准征求

意见稿。 

3） 送审阶段 

编制组广泛征求并收集了国内专家的各种意见，对意见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2013

年 11 月，编制组在汇总了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并整理后，完成了本文件的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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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探测与报警分技术委员会审查。 

4） 报批阶段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编制组根据标准审查会提出的建议与意见，组织火灾

探测报警领域的专家召开了多次技术研讨会，并开展了实验验证工作。编制组根据实验

结果修订了标准的技术内容，于 2017 年 10 月完成标准的报批稿和报批文件，提交报批。

2018 年 11 月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标准报批稿提出了控制器面板布局、消防系

统设备控制总线通信协议的修改意见，编制组根据修改意见重新组织参编单位进行了相

关验证性试验，修订了标准的报批稿。2020 年 11 月，标准报批稿通过了全国消防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火灾探测与报警分技术委员会的审查。 

4.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宏军、张颖琮、李小白、胡锐、钟晨、刘作利、王鹤桥、刘

玉宝、李惠箐、唐晓亮、邹方勇、陈宇弘、王欣、李鑫、郑春华、王丽红、王爱中、涂

燕平、李宁、蔡为民、石险峰、蔡彦坡。 

5.征求意见范围 

本文件征求意见的范围是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探测与报警分技术委员

会的全体通讯委员和委员，以及全国省级消防救援队伍、应急管理部各消防研究所。 

二、编制原则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 

1. 从满足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市场需求出发； 

2. 满足现有技术水平，进一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 

3. 确保标准条文可操作性，并保证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科学性。 

三、标准内容的起草 

1.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和依据 

本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 年修正）、《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

对产品进行了技术调研，综合考虑了火灾报警控制器产品的实际市场需要和当前技术水

平。 

2. 标准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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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为修订标准，标准编制组经过调查研究，参考了国内外关于火灾报警控制器

产品的相关信息、资料及标准，结合我国的实际现状和市场需要，保证了该标准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试验的可操作性。 

四、标准中主要条文的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火灾报警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的分类、术语和定义、要求、试

验、检验规则和标志。 

本文件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控制器，其他环境中安装的具有特

殊性能的控制器，除特殊要求应由有关文件另行规定外，亦应执行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注日期引用了标准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GB/T 17626.2—201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GB/T 

17626.4—201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GB/T 

17626.5—2019《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GB/T 17626.6

—2017《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GB/T 

17626.11—200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

度试验》；不注日期引用了标准GB/T 4208《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9969《工

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GB 12978《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GB 16806《消防联

动控制系统》、GB/T 16838《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规定了以下术语和定义：屏蔽状态、监管信号、自检状态、正常监视状态、

运行数据存储单元、消防联动通信模块、消防系统报警总线、消防系统联动总线、消防

系统设备控制总线。 

4. 分类和命名 

控制器按应用方式分为：独立型、区域型、集中型、集中区域兼容型。 

5. 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火灾报警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和标志。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根据产品自身的特点进行了大量实验，并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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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总结，从而制定了各项条款。本次修订的标准与GB 4717—

200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增加了按键与指示灯设置要求（见5.3.1.5） 

编制组调研了控制器产品的应用现状和应用效果。控制器的不同生产企业具有不同

的操作面板，操作按键和指示灯的布局也各不相同。消控室的管理人员和消防监督管理

人员在使用时，需要掌握数十种火灾控制器的的操作方式，增加了设备操作的难度。一

旦发生火情，也增加了操作失误引起火灾扩散的风险。 

因此，编制组收集了消防救援队伍监督管理人员、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人员、生

产企业技术人员的意见，统一规定了火灾报警控制操作面板的指示灯和按键布局，实现

了操作面板的标准化。国内的主要生产企业，根据标准规定的操作面板，进行了小批量

试产，并进行了操作实验。实验表明，控制面板的布局方便人员操作，各类状态指示醒

目，便于识别，满足了产品应用的实际需求。 

2）增加了控制器的通信线路要求（见5.3.1.6） 

控制器连接的通信线路分为：消防系统报警总线、消防系统联动总线和消防系统设

备控制总线。由于，消防系统设备控制总线是控制器与各类消防联动控制设备之间传送

信息的通信线路，直接与设备的联动控制相关，其可靠性和稳定性具有更高的要求。为

了避免不同总线混用对联动控制设备造成干扰，同时也为了便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各

类设备的管理，提出本条要求：“控制器的消防系统设备控制总线应采用独立的通信线

路，不应与消防系统报警总线、消防系统联动总线共用”。 

3）增加了外壳防护要求（见5.3.1.8） 

国家标准GB 23757-2009《消防电子产品防护要求》中，3.2.1.3条规定：“室内使

用的控制器类消防电子产品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 4208规定的IP30等级”。此次

修订，参考了GB 23757-2009的技术要求，提出：“控制器的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不应低于GB/T 4208中IP30的要求”。 

4）增加了外壳燃烧性能要求（见5.3.1.9） 

控制器属于消防产品，其自身的消防安全性能也十分重要，为了防止控制器内局部

元件失效，高温导致引燃外壳，标准提出了外壳阻燃性能的要求：“控制器外壳为非金

属材料时,应满足附录A规定的燃烧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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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附录A参考了国家标准GB/T 2406.2-2009《塑料  用氧指数法测定燃烧行

为  第2部分：室温试验》的技术内容，并明确了在控制器试样的外壳上切割样块进行

试验的要求，以及氧气含量为28％的配比要求。 

5）修改了指示灯（器）的要求（见5.3.2） 

为了使指示灯更加醒目、清楚地指示控制器的状态，此次修订明确了各类信号指示

灯的颜色，增加了控制器（联动型）相关的状态指示的要求。 

5.3.2.1条规定：“指示灯功能应有中文标注，并应以颜色标识，红色指示火灾报

警、监管报警、设备动作反馈、检查、启动和延时等；黄色指示故障、屏蔽、消音、回

路自检等；绿色表示主电源和备用电源正常工作状态、手动工作状态、自动工作状态、

停止工作状态等。”2005版标准中仅规定：“指示灯（器）功能应有标注。”此次修订

明确：“指示灯功能应有中文标注”以便于产品在我国境内的使用。此次修订参考消防

联动控制器的状态指示要求，增加了与联动控制相关的状态指示：“红色指表示监管报

警、设备动作反馈、检查、启动和延时等”；“绿色表示手动工作状态、自动工作状态、

停止工作状态等”。 

5.3.2.2条提出了指示灯的环境光条件和可视范围要求。在2005版标准的基础上，

将不大于500 lx的环境光条件修改为：“在5 lx～500 lx环境光条件”，修订的目的是

提高指示灯的指示性能，保证在低照度的条件下也能清楚的指示状态，避免炫目。 

5.3.2.3条提出了指示灯的闪动频率要求。将2005版标准中规定的“故障指示灯（器）

闪动频率不应小于0.2Hz”修改为：“故障指示灯闪动频率不应小于0.2 Hz且不大于20Hz”。

修订的目的是防止过高的闪动频率对人眼造成伤害。 

6）增加了备用电源及蓄电池的要求（见5.3.7） 

标准增加了与备用电源及蓄电池相关的防护措施（5.3.7.1）、导线颜色（5.3.7.2）、

电池种类（5.3.7.3）、分段保护（5.3.7.4）的相关要求。 

导线颜色是参考了电工、电子产品的规定，提出5.3.7.2条：“电源正极连接导线

应为红色，负极应为黑色或蓝色”。 

5.3.7.3条规定：“控制器的备用电源不应采用三元锂电池，备用电源的充电时间

不应大于24 h。” 三元锂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电池内部材料的活性较高，一旦

发生过充、短路等故障会引起剧烈的爆炸并产生明火。为了保证控制器的安全性能，提

出了本条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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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4条规定：“控制器应能显示备用电源的电压和电量。当控制器串接电池组

额定电压大于等于12V时，控制器应对电池（组）分段保护，每段电池（组）额定电压

不应大于12V，且在电池（组）充满电时，每段电池（组）电压均不应小于额定电压。

当任一段电池电压小于额定电压时，控制器应发出故障声、光信号并指示相应的部位。”

编制组在调研控制器的应用情况过程中，发现很多报警控制器的备用电源处于故障状

态，有的已无法供电，有的供电时间不足30min，极大的降低了控制器产品的可靠性。

为了保证备用电源的性能，提升控制器的可靠性，标准提出了显示电池电量和分段保护

的要求。根据控制器中使用的备用电源，多以12V电池（组）为1个基本单元，因此提出

了“每段电池（组）额定电压不应大于12V”的要求。 

7）增加了运行数据存储单元的要求（见5.3.9） 

运行数据存储单元用于记录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和各类操作信息，可以获得客观、完

整的消防设施运行记录，督促消防设备管理人员及时处理各类事件，有助于提升使用单

位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重点岗位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有利于消防监督过程规范化、制

度化、科学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消防官兵在执法过程中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可以再现火灾事故发生、发展、蔓延过程中现场的火灾报警控制相关数据，帮助火灾调

查人员了解火灾蔓延过程中各类数据的变化情况，为确定起火时间、区域，分析火灾原

因，提供真实、客观的依据。因此，本文件增了运行数据存储单元的要求。 

5.3.9条规定：“控制器的运行数据存储单元应为独立可拆卸结构，采用金属外壳，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不应低于GB/T 4208中IP54的要求，功能应满足附录B 的要求。” 

运行数据存储单元要求在火灾条件下和灭火系统启动水淋条件下，数据不丢失，能

够正常导出数据，因此提出了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T 4208中IP54的要求。标准中

附录B提出了运行数据存储单元的数据记录功能、数据存储功能、数据导出功能和数据

安全保护功能的要求，并规定了试验方法。 

8）修改了延时时间的显示要求（5.4.1.2） 

为了准确的获取延时时间的信息，此次修订在2005版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延时时间

倒计时的功能要求。5.4.1.2条规定：“延时期间应有延时光指示，延时时间应采用倒

计时方式显示，延时设置信息应能通过本机操作查询。” 

9）增加了确认按钮（键）的要求（见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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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消控室中管理人员没有及时确认控制器的故障、报

警等状态信息，并做出处置措施，导致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长期处于非正常状态。为了督

促管理人员履行消防管理职责，提升使用单位的消防管理能力，此次修订了增加了确认

按钮（键）的要求。5.4.2.3条规定：“控制器应设置独立的确认按钮（键）。控制器

应能通过操作确认按钮（键）逐条确认接收到的故障信息和火灾报警信息，并对已确认

的信息进行标识。” 

10）增加了联动启动控制按钮（键）的要求（见5.4.2.4） 

控制器的联动控制功能，起到火灾报警状态下启动各类消防设施的作用。在自动控

制状态下，控制器可以根据联动控制逻辑自动启动控制输出；在手动控制状态下，需要

通过手动操作，启动控制输出。控制器的“手动/自动”状态转换，是采用转换钥匙的

方式实现的。为了防止由于“手动/自动”状态转换钥匙丢失，无法快速启动控制输出

的情况，标准提出手动控制状态下的快速联动启动功能，增加了“联动启动控制按钮（键）

的要求”。 

5.4.2.4条规定：“控制器应设置独立的联动启动控制按钮（键）。联动启动控制

按钮（键）应采用直径不小于12 mm的圆形红色按钮（键），并具有防止误操作的措施，

且不应采用密码保护的方式。当控制器处于手动控制状态时，手动操作联动启动控制按

钮（键），应能按已接收的火灾报警信号，启动满足设定控制逻辑的联动控制信号。” 

11）增加了控制输出的要求（5.4.2.5） 

控制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控制火灾报警传输设备和消防联动设备。此次修订规定

“控制器应设置不少于2点且不多于5点的控制输出”。增加次条款的目的是提高控制器

的控制能力，满足部分小容量系统工程的需求。在部分小容量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

仅需要少量的控制输出，如果采用消防联动控制器不仅增加了成本，还造成了资源的浪

费。因此，此次标准修订增加了控制输出的要求，在少于5个控制输出点的情况下，可

以使用控制器。 

编制组根据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反馈意见，制定了控制开关的布局要求，提出：“每

组控制开关应对应一个直接控制输出，并设置一个带灯启动按键、一个带灯停止按键、一个启动/

反馈指示灯和一个故障指示灯”，并提出了按键和指示灯的操作控制逻辑和指示方式。 

12）修改了信息传送的指示要求（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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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分信息传送时，发送信息和接收信息的状态，此次修订将信息传送指示灯由

1个指示灯修改为2个指示灯，分别指示信息的发送和接收。 

13）增加了网络通信要求（见5.4.2.15） 

现有的控制器控制消防联动控制设备时，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控制器通过输

出模块与消防联动控制设备的输入节点进行连接；一种是通过总线通信的方式进行信息

传送。显而易见，通过总线通信的方式可以大大减少电缆的布设量，信息传送也更加灵

活，具有更好的扩展性。但是，控制器与消防联动控制设备尚无统一的通信协议，不同

生产企业的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设备难以实现信息传送，限制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集

成技术的发展。 

因此，编制组组织国内主要的控制器生产企业，参考了各个生产企业的消防联动控

制总线的通信协议，提出：“具有联动控制功能的控制器应通过消防联动通信模块与消

防联动控制设备通信”，并制定了通信协议的要求。 

14）修改了屏蔽功能（见5.4.4.2） 

编制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消防工程中的控制器由于故障等原因经常发出火灾

报警信号，消防管理人员没有对这些探测器进行处理、更换，而是通过控制器屏蔽了火

灾探测器。这样操作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此次修订增加了5.4.4.2条：“控制器应

仅能通过手动方式屏蔽火灾探测器，每操作1次应仅能屏蔽1只火灾探测器，且不能屏蔽

处于火灾报警和故障状态的火灾探测器。” 

15）修改了系统兼容功能（见5.4.8.2） 

此次标准修订，修改了集中控制器对区域控制器的控制功能，2005版标准中规定：

“集中控制器应能向区域控制器发出控制指令。”此次修订调整为：“集中控制器不应

向区域控制器发出除手动启动控制外的指令。” 

手动启动控制指令属于火灾状态下的紧急指令，为了保证能够及时控制输出，集中

型控制器可以向区域型控制器发送启动指令。但是，对于其他的消音、屏蔽、复位等操

作，需要消防管理人员到区域控制器的管控区域进行现场检查，确定无误后再进行相应

的操作。因此，取消了集中控制器发送其他控制指令的要求。 

16）增加了检查功能（见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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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监督工作和消防管理工作需要了解控制器连接的各类设备的信息，通过这些信

息可以了解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工作状态。此次标准修订增加了控制器的检查功能，通

过操作控制器能够查询控制器所连接的各类设备的信息。 

17）增加了与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通信功能（见5.4.10） 

为了使控制器与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按照统一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送，使不同生

产企业的产品方便地互联，促进消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此次标准修订增加了“与消防

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通信功能”要求，并制定了相应的通信协议。 

18）增加了程序运行监视功能（5.4.12） 

为了防止由于控制器由于程序意外、死机造成的非正常运行，此次修订增加了“程

序运行监视功能”，以监视控制器的运行状态。当程序出错时，控制器点亮系统故障指

示灯。 

19）增加了调试功能（见5.4.14） 

编制组调研了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控制器，大多具有调试功能。此功能用于系统调

试时，仅接收火灾报警信息和故障报警信息，而不启动联动控制输出。此功能可以方便

系统调试，因此此次修订增加了“调试功能”的要求，将此功能作为可选功能。 

6. 试验 

本文件在修订过程中对原有标准试验的项目做了部分的删减和修改，并新增了个别

的针对性试验。其中新增的试验项目有：检查功能试验、与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通

信功能试验、程序运行监视功能试验、调试功能试验（仅适于具有此项功能的试样）、

运行数据存储单元功能试验和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编制组根据标准新增的要求和修改的要求，制定了产品相关的试验内容，组织主要

生产企业生产了样机，并进行了试验。经测试，全部产品样机满足标准要求。 

7. 检验规则 

本文件对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控制器的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内容、

规则都做了明确规定。 

8. 标志 

本文件对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控制器的产品标志和质量检验标志内

容做了明确规定。 

9.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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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附录 A、附录 B 和附录 C 均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A 规定了控制器外壳燃

烧性能要求。附录 B 规定了控制器运行数据存储单元的要求。附录 C 规定了消防系统

设备控制总线通信协议的要求。 

五、与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要求、试验、检验规则、标志和使用说明书为强制性条文，在制定过程中

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文件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控制器属消防强制性认证产品，直接关系到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对其进行强制性要求，有利于产品技术的发展、质量的提高，符合我国

发展的基本国情。标准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能够准确评价控制器各方面的主要

性能，充分保证产品质量、满足市场的需要。而检验规则对产品的检验提出了要求，直

接与产品质量相关；标志为用户提供了产品的基本信息。 

八、废止、替代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现行国家标准 GB 4717-2005《火灾报警控制器》同时废止。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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